一、事實理由
（一）原告配偶蔡秀陽與訴外人蔡毛棕、蔡和雄3人為兄弟（下稱蔡氏3兄弟），均具農民身份，於民國67年間共同出資購買○○市○○區○○段0○段000○號農地（地目為田，下稱原農地），而於該址務農；惟因當時土地法第30條第1項設有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不得移轉為共有之限制（89年1月26日刪除），蔡氏3兄弟於76年間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處分須經3人同意，土地使用、收益權利由3人均分，賦稅由3人均攤。嗣原農地於98年間經臺北市○○區段徵收，應領地價補償費為新臺幣（下同）78,405,300元，經蔡毛棕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上開地價補償費，而為臺北市政府以98年3月2日府地發字第09830278700號函核定照准。
其後，蔡氏3兄弟於99年4月3日與訴外人宏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普公司）簽約，以蔡毛棕為出賣人，將原農地因區段徵收所申請分配之抵價地（下稱系爭抵價地）以總價278,000,000元出售予宏普公司，該公司於99年3、4月間開立支票支付蔡毛棕價款250,200,000元，再由蔡毛棕均分予兄弟3人（蔡秀陽於99年6月22日死亡，蔡毛棕將其中500萬元交付予原告），原告與蔡毛棕、蔡和雄3人則於99年8月15日在系爭協議書上簽章註明原農地已出售、價款已收清，契約作廢。嗣蔡毛棕於104年11月25日登記為系爭抵價地（坐○○○區○○○段○○○號○○○區○○段○○○號）土地所有權人，於同年12月10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宏普公司名下，宏普公司104年12月11日開立面額2,780萬元支票為尾款，此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以蔡毛棕為納稅義務人核課土地增值稅，應納稅額為0元，核發系爭抵價地該次移轉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在案。
（二）被告以：原告配偶蔡秀陽非原農地之土地所有權人，由蔡毛棕處所分配自宏普公司之土地價款83,041,216元，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其他所得」，未經原告於所得年度（99年度）為其配偶蔡秀陽生前所得為合併申報，乃歸課核定原告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83,041,587元，綜合所得淨額82,725,587元，補徵應納稅額32,315,787元。原告提起復查，經復查決定變更核定原告99年漏報之其他所得為52,264,900元【（已收價款250,200,000÷3）－（蔡秀陽死亡後蔡毛棕給付予原告5,000,000元為被繼承人蔡秀陽遺產）－（系爭土地成本即地價補償費78,405,300÷3）＝52,264,900元】，追減其他所得30,776,316元（下稱原處分），原告就原處分不利部分仍表不服，乃循序提起行政爭訟。
二、原告理由
（一）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規定個人出售土地所得免納所得稅，所謂個人並不以登記名義人為限，但凡土地所有權人、共有人均屬之。蔡氏3兄弟67年間共同出資購買原農地，因當時土地法第30條第1項私有農地不得移轉為共有之限制，乃就原農地成立合夥關係，事業內容即為於原農地耕作收穫農作物以獲利，共負盈虧、稅賦共同負擔，此有系爭協議書可證，並非借名登記至明；是以，原農地為合夥財產，蔡秀陽為原農地公同共有人，依民法第668條規定，毋待登記即取得原農地所有權。土地原所有權人接到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時，即原始取得抵價地所有權，並非因登記而取得；蔡秀陽既為原農地所有權人，於接獲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時，即原始取得系爭抵價地所有權，縱未為抵價地登記名義人，亦無損其地位。是以，其出售系爭抵價地之所得自屬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規定之免稅所得。
（二）縱認本件所得為其他所得，被告計算本件應納稅額亦屬有誤。所謂抵價地權利價值，乃為徵收後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抵徵收補償地價之客觀標準，係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0條規定計算而得；如該抵價地自登記名義人領回後，迄至出售時有所增益，出售該抵價地所得價金扣除當初領回該抵價地之權利價值，再扣除其他必要費用後，仍有所得，該項所得始屬所得稅法規定之其他所得；地價補償費則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評定計算而得，兩者依據與計算方式並不相同。被告誤將地價補償費曲解為抵價地權利價值，致誤算本件應納稅額；依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資料以及臺北市政府108年12月24日府授地發字第1080164350號函，本件抵價地權利價值為221,170,793元，被告應依此認定系爭抵價地成本，並據以計算應納稅額等語。為此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不利於原告之部分。

三、被告理由
（一）依事實欄（一）（二）所載事實，原告之配偶蔡秀陽出資購買原農地，終因區段徵收所領回之抵價地出售而實現所得，屬於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
又，蔡秀陽因蔡毛棕出售抵價地而取得款項78,400,000元（25,200,000元÷3），其中500萬元為蔡秀陽死亡後始經蔡毛棕所給付，屬蔡秀陽之遺產，不課徵綜合所得稅；蔡秀陽99年出售抵價地之應稅所得為52,264,900元【（已收價款250,200,000÷3）－（蔡秀陽死亡後蔡毛棕給付予原告5,000,000元為被繼承人蔡秀陽遺產）－（系爭土地成本即地價補償費78,405,300÷3）＝52,264,900元】，以此核課原告99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並無不合。
（二）蔡氏3兄弟共同出資購買原農地，約定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依系爭協議書以觀，僅對內約定處理結果如何分擔損益，並非以經營事業為目的，自非合夥，而為借名契約；依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8號判決所示，乃為無名契約，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蔡氏3兄弟借名契約所約定委任範圍包括原農地之處分行為，徵收亦為處分行為之一種，是則，蔡毛棕（受任人）因此取得系爭抵價地、處分抵價地、均屬委任事物取得之物品或權利，依民法第541條規定，受任人均負有轉交義務。故未出名之共有人（蔡秀陽）因此取得出售系爭抵價地之價金，雖源自出名人（蔡毛棕）處分土地之交易所得，然既係依借名契約給付之財產權，乃為借名契約債權之實現，即非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至第9類之各類所得，而為同條項第14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此觀諸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4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即明。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三、法律上見點
原告配偶蔡秀陽生前於99年間由蔡毛棕處取得出售系爭抵價地部分價款，究應定性為原告所主張之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出售土地交易所得」而免納所得稅；抑或定性為被告所主張之「借名契約債權」實現，而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其他所得」。

四、原審見解
癥結在於原告配偶由蔡毛棕處取得出售系爭抵價地部分價款此一生活事實，如何評價其於所得稅法上之意義，此當以經濟觀察角度予以解析。
[bookmark: _GoBack](一)原告配偶之所以得由蔡毛棕處取得出售系爭抵價地之部分價款，源於蔡氏3兄弟共同出資購買原農地，因當時法令限制私有農地不得移轉登記為共有，乃於76年間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處分須經3人同意，土地使用、收益權利由3人均分，賦稅由3人均攤」；此徵諸民法第765條關於所有權內容：「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及同法第817條：「（第1項）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第2項）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為均等。」第818條：「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第819條：「（第1項）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第2項）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等關於共有意義、使用收益及處分之規定以觀，就經濟實質內涵而言，該3人顯然因礙於當時法令限制，無從將原農地登記為共有，但仍就原農地成立共有關係之合意，基於契約自由，當非法所不許。繼之，原農地經區段徵收而經濟上變形為系爭抵價地，依其後續以蔡毛棕為登記名義人出售予宏普公司，但以蔡氏兄弟為連帶保證人，蔡氏3兄弟對於系爭抵價地之給付義務共同負連帶責任，實質上居於系爭抵價地共同出賣人地位，就出賣人之給付義務均負有實際擔保責任，而價款終局也由蔡氏3兄弟分配之事實而論，系爭抵價地之處分、使用及收益等經濟上效益及風險，乃至稅捐負擔，顯然延續原農地之合意，仍係由該等3人共享並分擔之。
(二) 蔡氏3兄弟就原農地，乃至於原農地經濟上變形之系爭抵價地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就經濟角度觀察，就是以相當於民法上關於共有規定之意思為之；與民法上不動產物權共有之唯一差異，在於原農地以及系爭抵價地所有權之登記名義人為蔡毛棕，而非以蔡氏3兄弟為共有之登記。此際，就土地增值稅以及所得稅上掌握「土地交易所得」此經濟財為課稅，因此將土地交易所得之經濟歸屬於土地所有權人，以之為納稅義務人之觀點而言，就產生了法律之「形式」與經濟上「實質」相分離之情況，有必要予以調整。易言之，原農地及系爭抵價地如有交易，就土地增值稅或所得稅所擬掌握之經濟財（即土地交易所得），均適當以蔡氏3兄弟為經濟上歸屬，而為交易所得之「實質納稅義務人」，按其應有部分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
(三) 蔡氏3兄弟就原農地及系爭抵價地，就經濟觀察觀點而論，為共有關係，就系爭抵價地應有部分之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之土地交易所得，不論原告配偶或蔡秀雄，均適當與名義登記人蔡毛棕相同，引之為「實質納稅義務人」，而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只是，稽徵核算結果，土地增值稅為0元，且免納所得稅。誠然，以此而論，原告配偶，與登記名義人蔡毛棕相同，都將因系爭抵價地（應有部分）之出售，獲有經濟利益不斐，卻無庸繳納土地增值稅，也無庸繳納所得稅，確實有違平等原則，也有違量能課稅原則，但此缺失出於立法漏洞，基於租稅法定原則，只能由立法機關修法改進，稽徵機關非得以類推適用或目的論解釋限縮之方法，擴大或縮小租稅構成要件，並據以課徵租稅。原處分違反經濟觀察法，而就原告配偶出售系爭抵價地之應有部分之所得課徵所得稅，自有違法。

